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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建構完善長照制度：目前我國長照制度發展分 3 階段進行，第 1

階段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以下簡稱長照計畫），作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及

量能；第 2 階段為長照服務網計畫，作為建置長照服務體系與網絡之基礎；第 3 階段則

為長照保險之立法與推動。 

(二)建立長照服務輸送模式及多元長照服務方案，提供高齡失能者所需服務：97 年起推動長

照計畫，結合社區與醫療資源，提供居家、社區及機構式多元長照服務，使有照顧需求

之老人獲整合且持續性照顧，達成「在地老化」之目標；協助建立地方照顧管理制度，

輔導地方政府設置長照管理中心，作為受理及連結、輸送長照服務單一窗口。目前推動

長照計畫已獲具體成效，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例，已由 97 年之 2.3%，提升至 100 年

之 21%。 

(三)建置完備長照服務體系，普及長照服務網絡，提供高齡失能者更便利之服務：為促進長

照資源多元化與均衡發展，統籌規劃現有長照機構、人力合理分布及劃分長照區域；發

展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在地化之長照服務體系，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照服務據點，培訓在

地專業人力，建構偏遠地區之長照服務網絡；擴大辦理各類照護人力培訓工作，並分階

段展開長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計畫，以強化長照專業人員之照護量能。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眷村改建及配售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190） 

陳委員就眷村改建及配售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國軍眷舍分配係為照顧隨軍眷屬，早年多數由我國婦女聯合會自民間集資興建克難眷舍捐贈

國防部，另部分則由軍種自費興建，所獲眷舍由軍種單位依規定配予有眷無舍之現役軍人，

囿於眷舍有限，並非全數有眷無舍官兵均能獲配眷舍。另查「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立

法目的，係為更新國軍老舊眷村，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並以該條例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5 條

所定原眷戶及原眷戶之權益承受人為限，且該條例第 1 條及第 12 條明定將志願役現役軍人列

為照顧對象，係為加速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回收及減少空屋管理費支出，並因應募兵制之

施行，使有志青年投身軍旅及落實軍人（眷）照顧，爰無法保留予未獲配眷舍之退除役官兵

利用。至有關給予無眷舍退除役官兵房租補助費等補償一節，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

回，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1 年度裁字第 318 號裁定駁回上訴在案，故基於依法行政原則，

國防部尚無法比照原眷戶給予有眷無舍及無籍榮民輔助購宅相關補償。 

二、另為使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屬生活獲得保障，行政院退輔會已採行相關服務照顧措施如下： 

(一)就業方面：與國內優質民營企業建立策略聯盟，辦理多元就業媒合活動，以開拓退除役

官兵及其眷屬就業機會，並提升渠等就業率；舉辦就業及職技訓練，以協助考取專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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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投入就業市場，俾獲得固定經濟收入，安定其家庭生活。 

(二)就養方面：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規定，凡符合資格條件（服現役期間因

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退除役後其身心障礙情形惡化、年滿 61 歲等），並經鑑定符合

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均為就養安置對象。目前已積極勸導單身獨居榮民進住榮家，落

實輔導安置工作。 

(三)安家方面：協助生活貧困之榮民（眷）及遺眷，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補助，並轉

介失能與身心障礙榮民（眷）至各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接受長期照顧服務；由各地榮民

服務處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社福團體等，提供訪視、送餐及居家照顧等服務，並於各榮

民總醫院等設置服務站，提供就醫、住院申請及服務諮詢；舉辦各地區榮民代表懇談會

，以傾聽心聲，解決榮民（眷）之各項需求及疑難問題。 

（五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電信業者對於消費者解約後帳單結帳日

之計算方式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14） 

許委員就電信業者對於消費者解約後帳單結帳日之計算方式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

查復如下： 

一、查行動電話業務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服務契約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每號電話按月向

乙方收取月租費，另按通信時間、次數或傳輸量計收通信費。乙方租用本業務期間申租及退

租當月未滿一個月，應按日收費，其日租費以月租費三十分之一計收；但其租用期間未滿一

個月而終止者，其月租費以一個月計算。」第 38 條規定：「……向甲方門市（直營或特約）

以書面辦理終止租用手續，並繳清所有費用。前項費用包括下列款項：一、尚未出帳之電信

服務費用，仍應依繳費通知單所定期限，繳納所有費用。……」而前開「尚未出帳之電信服

務費用」，係指結算至終止租用日為止，電信終端設備補助款計算方式亦同，並非結算至繳

款通知單所定期限，電信業者向消費者收取之月租費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二、消費者於使用電信業者提供之電信服務後負有繳費之義務，消費者通信行為可能遍及跨網、國

際漫遊等他網業者提供之服務，於申請終止電信服務契約時，若用戶使用涉及其他電信業者

業務或係跨國業務時，其通話明細無法即時傳回，故用戶至門市申請退租時，實務上確實有

因業者無法立即取得所有話務資料核算帳單，爰須待結帳日核帳後再寄出最後一期帳單通知

用戶確實金額及繳款期限之情形。又，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兼顧行動電話業務之特殊性，電

信業者若有超收通信費情形，消費者可提供事證由國家通傳訊傳播委員會轉請電信業者查明

處理。 

（五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近年民生用品物價連翻上漲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